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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信办发〔2019〕11 号

丹东市信用办关于《辽宁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

条例》的修改意见

省信用办：

经我办仔细研读，现提出 16 条修改意见：

1.第五条﹝健全机制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成立社会信用体

系建设领导小组，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

划，明确工作机构和专门人员，保障工作经费，统筹推进本行政区域

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。

建议修改为：

丹东市
社 会 信 用

体 系 建 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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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﹝健全机制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成立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领导小组，明确工作机构和专门人员，保障工作经费，将社会信

用体系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统筹指导、推进本行政区

域政务诚信、商务诚信、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

作。

2.第十二条﹝公共信用信息归集机制﹞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

应当按照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归集本行业、领域

公共信用信息，并向省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报送。公共信用信息提

供单位对报送的公共信用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公共信用信息

归集、报送的具体办法按照省政府政务信息公开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
建议修改为：

第十二条﹝公共信用信息归集机制﹞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应

当按照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归集本行业、本领域

公共信用信息，并向省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报送。公共信用信息提

供单位对报送的公共信用信息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时效性负

责。公共信用信息归集、报送的具体办法按照省政府政务信息公开等

相关规定执行。

3.第十四条﹝市场信用信息采集原则﹞ 采集市场信用信息，应

当按照真实、客观、必要的原则依法进行。涉及个人信息的，应当经

信息主体本人同意，但是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信息除外。

涉及征信业务的，还应当遵守《征信业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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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。

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应当对其提供的信用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

责，不得篡改、虚构信用信息。

建议修改为：

第十四条﹝市场信用信息采集原则﹞ 采集市场信用信息，应当

按照真实、客观、必要的原则依法进行。涉及个人信息的，应当经信

息主体本人同意，但是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信息除外。涉

及征信业务的，还应当遵守《征信业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。

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应当对其提供的信用信息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时效性负责，不得篡改、虚构信用信息。

4.第十八条 ﹝信用信息共享机制﹞省公共信用管理部门、省公

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应当与司法机关、中央驻辽单位等加强沟通与协

作，推动省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与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等相关

信用信息系统的合作，与本省政务服务大厅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

等信息系统的互通共享，满足社会应用需求。

建议修改为：

第十八条 ﹝信用信息共享机制﹞在省公共信用管理部门指导

下，省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应当与司法机关、中央驻辽单位等加强

沟通与协作，推动省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与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

库等相关信用信息系统的合作，与本省政务服务大厅、企业信用信息

公示系统等信息系统的互通共享，满足社会应用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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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第十九条 ﹝信用信息查询机制﹞

未经本人书面授权，不得查询信息主体非公开的公共信用信息。

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建议修改为：

第十九条 ﹝信用信息查询机制﹞

未经信息主体书面授权，不得查询信息主体非公开的公共信用信

息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6.第二十条﹝信息查询﹞

省公共信用管理部门应当与有关部门加强合作，推动设置综合查

询窗口，向社会提供公共信用信息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息等

信用信息便捷的查询服务。

建议修改为：

第二十条﹝信息查询﹞

省公共信用管理部门应当协调有关部门，推动设置综合查询窗

口，向社会提供公共信用信息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息等信用

信息便捷的查询服务。

7.第二十五条 ﹝使用范围﹞

（四）国家工作人员招录、职务任用、职务晋升；

建议修改为：

第二十五条 ﹝使用范围﹞

（四）国家工作人员招录、职务任用、职务或职级晋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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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第三十条﹝严重失信名单的确定﹞ 严重失信名单列入、移出

的具体条件以及披露期限，由省级有关国家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

定和公布，并报送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综合管理部门。

建议修改为：

第三十条﹝严重失信名单的确定﹞ 严重失信名单列入、移出的

具体条件以及披露期限，由省级有关国家机关按照国家或省级有关规

定确定和公布，并报送省公共信用管理部门。

9.第三十六条﹝信息主体知情权﹞ 信息主体有权知晓与其本人

公共信用信息相关的采集、使用等情况，以及本人信用报告载明的信

息来源和变动理由。

建议修改为：

第三十六条﹝信息主体知情权﹞ 信息主体有权知晓与其相关的

公共信用信息的采集、使用等情况，以及信用报告载明的信息来源和

变动理由。

10.第三十七条 ﹝查询期限﹞

前款规定的期限自失信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计算，失信信息

查询期限届满的，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中心、省级信用行业协会、信

用服务机构等不得提供查询服务。

建议修改为：

第三十七条 ﹝查询期限﹞

前款规定的期限自失信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计算，失信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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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询期限届满的，省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、省级信用行业协会、信

用服务机构等不得提供查询服务。

11.第三十八条 ﹝异议信息处理﹞

（二）

信息主体对异议处理结果不服的，可以向省社会信用管理部门申

请复核。

省公共信用管理部门、省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应当公布受理异

议和复核申请的电话、电子邮箱、网站等。

建议修改为：

第三十八条 ﹝异议信息处理﹞

（二）

信息主体对异议处理结果不服的，可以向省公共信用管理部门申

请复核。

省公共信用管理部门、省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、信用服务机构

应当公布受理异议和复核申请的电话、电子邮箱、网站等。

12.第四十条 ﹝信息删除﹞信息主体的公共信用信息向省公共

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归集后，据以认定其失信状态的具体行政行为被行

政机关撤销或者被复议机关决定撤销、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的，原失信

信息提供单位应当在两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省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

构，省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应当在收到该书面告知之日起的三个工

作日内在数据库中删除该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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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修改为：

第四十条 ﹝信息删除﹞信息主体的公共信用信息向省公共信用

信息服务平台归集后，据以认定其失信状态的具体行政行为被行政机

关撤销或者被复议机关决定撤销、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的，原省级失信

信息提供单位应当在两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省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

构，省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应当在收到该书面告知之日起的三个工

作日内在数据库中删除该信息；原市（县、市、区）级失信信息提供

单位应当在两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市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，市公共

信用信息工作机构以书面告知省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，省公共信用

信息工作机构应当在收到该书面告知之日起的三个工作日内在数据

库中删除该信息。

13.第四十一条﹝信用修复﹞ 在失信信息查询期限内，信息主体

通过主动改正违法行为、履行义务、申请延期、自主解释等方式减少

失信损失，消除不利影响的，原失信信息提供单位可以向省公共信用

信息工作机构出具信用修复记录的书面证明，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

应当作出信用修复决定，并经由省级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书面通知

省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。省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应当根据信用修

复决定删除该不良信息或者对修复情况予以标注。

建议修改为：

第四十一条﹝信用修复﹞ 在失信信息查询期限内，信息主体通

过主动改正违法行为、履行义务、申请延期、自主解释等方式减少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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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损失，消除不利影响的，原省级失信信息提供单位可以向省公共信

用信息工作机构出具信用修复记录的书面证明，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

位应当作出信用修复决定，并经由省级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书面通

知省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；原市（县、市、区）级失信信息提供单

位可以向市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出具信用修复记录的书面证明，公

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应当作出信用修复决定，并经由市公共信用信息

工作机构书面通知省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。省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

构应当根据信用修复决定删除该不良信息或者对修复情况予以标注。

14.第四十三条﹝信用服务机构﹞ 信用服务机构收集、处理公共

信用信息、提供信用产品，应当遵循客观、公正和审慎的原则，依法

接受监管。

建议修改为：

第四十三条﹝信用服务机构﹞ 信用服务机构收集、处理公共信

用信息、提供信用产品，应当遵循客观、公正和审慎的原则，依法接

受公共信用管理部门监管。

15.第四十四条 ﹝信用报告﹞

本省鼓励在重点行业管理中引入信用服务机构参与信用监管，为

行业信用档案建设、备案、资质准入提供基础公共信用信息查询和核

查服务，提供行业信用状况监测报告。

建议修改为：

第四十四条 ﹝信用报告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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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省鼓励在重点行业管理中引入信用服务机构参与信用监测，为

行业信用档案建设、备案、资质准入提供基础公共信用信息查询和核

查服务，提供行业信用状况监测报告。

16.第四十八条建议增加“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”相关内容。

丹东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9 年 6 月 1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丹东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办公室 2019年 6月 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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